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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对罗尔斯平等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房泽檬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平等是社会的内在要求，罗尔斯和德沃金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法学家。细究二者的平等理念，存在较大的差

别。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原则作为分配的准则，并运用与此相适配的一系列分配方式来构建起整个分配体系。德

沃金提出了“荒岛拍卖”“妒忌检验”“虚拟保险市场”等一系列假设，构建出了自己的正义分配模式以实现

平等。他主张要实现平等就应该坚持“起点”平等的分配理论，反对福利平等所追求的“结果”平等；提出重

要性平等原则和具体责任原则，并试图通知荒岛拍卖设计和虚拟保险市场两种路径实现资源的平等分配进而达

成“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这两个理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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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一直是不同时代、不同法律思想流派的法

学家们共同探讨的永恒命题。20世纪美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动摇了传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一直占主流地位的自

由主义思想受到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为了解决时代发展

下产生的现实困境，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1］。 

而对正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思想流派，功利主义的

观念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把任何

情况下的以一救百看作是正义的行为；自由放任主义是

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这一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不可行

的，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福利主义认为应将福利分

配最大化，将资源分配至无可再分的地步，以达到社会

幸福，但“幸福”究竟该如何定义？［2］德沃金都是新

自由主义的重要法学家，是分配正义的践行者，但同时

又与罗尔斯的正义观有很大差别。德沃金提出了“荒岛

拍卖”“妒忌检验”“虚拟保险市场”等一系列假设，

构建出了自己的正义分配模式，体现了自己的正义观。

罗尔斯和德沃金所构想的正义实现方式都依赖于分配制

度，而分配正义的标准则绕不开平等。他们都注意到了

平等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法律思想又有很大差别。

1  德沃金平等理论的基础：平等的优

先性

正义的首要价值，是平等还是自由？

罗尔斯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而德沃金认为平等优

先于自由。对正义的核心内涵的解读，罗尔斯认为自由

具有优先性，但他在强调传统自由的同时又关注平等理

念［3］，而德沃金则相较于自由更重视平等，他认为自由

是相对的，平等是绝对的。

德沃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两种美德，并且在正义体

系中占据支配地位、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是平等。德沃金

把平等视为一种“至上的美德”。德沃金从正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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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的关切与尊重［4］，为自由而自

由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于自由，平等才是最根本的价值

目标，唯有“平等”才能真正捍卫个人权利，否则特权

将会继续倾轧个人权利。平等和自由实质上是一种虚假

的对立，平等和自由是没有矛盾的，平等的优先性同自

由的优先性是相对的。凡是尊重制约着这种文化的基本

假设的理论，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让理解为理想的平等

从属于理解为理想的自由。自由与平等之间任何真正的

竞争，都是自由必败的竞争。［5］德沃金还通过对政治

平等和政治自由的论述，揭示了自由和平等是完全的同

构。他认为，自由和平等作为两种政治的基本美德是不

会冲突的，因为平等不能通过假定自由来定义，也不能

通过损害自由价值的法律来改善。［6］德沃金不是让自由

从属于平等，而是表明自由和平等是“相互反映单一人

文主义理想的各个方面”［7］。

自由是受限制的，但是平等是绝对的，对平等的追

求和实现，才能使人们真正享受到法律上的自由。自由

应该是人们在法律下能按照自己意志进行活动，自由是

法律的目的，自由的范围需要法律限制，只有在法律的

保障下才能实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若没有平

等，则所谓的“自由”实质上是不自由的，从法的价值

层面来说，平等是自由的前提。

2  德沃金平等理论的解析

德沃金批判继承了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他认为罗

尔斯的正义论与其拐弯抹角地通过权利论来实现，不如

直截了当地利用权利论。罗尔斯的平等理论是德沃金讨

论平等问题的起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原理是建立在对

罗尔斯平等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之上的。德沃金提出资源

平等理论以试图实现罗尔斯所提出的“反应得理论”［8］ 

的平等主义目标。但他不认同罗尔斯平等理论的两个具

体原则，即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首先，德沃金

认为机会的平等原则并没有排除人们在“自然禀赋”上

的差异对基本结构的政治正义原则建立的协议上的影

响，不符合“反应得理论”的平等主义目标。其次，德

沃金认为差别原则忽略了对在“自然禀赋”方面处于弱

势的人们的帮助，显得“不足”；另一方面，排除了个

人对自己的选择应负的责任，又显得“太过”［9］。因

此，罗尔斯的这两个原则都不能实现“反应得理论”的

平等目标。

2.1  对人身因素的考量

平等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政治信念被社会接受的程

度或关于理想世界的观点的不同观点的实现程度上达到

平等”［10］。社会是一个理性多元论［11］的社会，无法

形成一个统合性理论。在这一个既定事实下，政治社会

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世代相继的公平合

作体系，在这个合作体系中从事合作的人被看作自由和

平等的公民。罗尔斯把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当作

公民作为人而相互平等的基础［12］。最低限度的道德能

力包含正义感和善观念，罗尔斯定义的基本善是权利与

自由、权力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

并且赋予医疗保健以独特地位，治疗和预防那些会妨碍

个人成为“正常合作者”的疾病和残障。但这一举措并

没有真正实现实质平等，医疗保健的作用只是让那些暂

时偏离“终身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这一理想化模型的

“病人”恢复到模型之中，但社会对“可能永远无法成

为社会合作者”的成员的义务是模糊的，罗尔斯对这一

理论并没有详细论证。一个真正的正义社会，必须关怀

那些无法“合作”的成员，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为需要

“修复”的对象。

身体上的这些条件都是客观因素，是人们无法改变

的。那么实现社会平等应该如何放置这些客观因素，或

者是否需要考虑这些客观因素？如果需要，那应该怎样

实现呢？毫无疑问，自由放任主义、功利主义、福利主

义都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对此，德沃金提出了资源平等理论，将视线从福利

这一抽象概念转移到资源这一具体概念上来，要真正实

现社会平等，法律需要一种分配正义理论。德沃金的平

等理论强调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的关切和尊重，即社会

成员作为平等的道德主体应该得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

同时，社会成员也必须承担平等尊重和关怀他人的义

务。虽然平等的关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德沃金认

为平等的关切就是要求法律致力于做到物质平等。不能

因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高低而出现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

象。他把资源分为人身资源和非人身资源。［13］人身资源

是指各人的智力和体力，是由他/她自身决定的能力，不

应该在社会分配中起太大的作用，而非人身资源需要外

力协助分配，法律应该致力于让每个社会成员在这些非

人身资源方面彼此平等。那么如何消除因人身资源差异

而导致的不平等呢？德沃金在起点就通过“虚拟保险市

场”的设计，来消除先天天赋的差异，以确保起点的平

等。德沃金在资源平等的设计之中引入现代商业保险的

理念，毋庸置疑是极具创新性的，且单就其理论来说，

确实填补了罗尔斯在处理残障与天赋差异时的不足。

2.2  “起点”平等与事后补偿相结合

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理念，无知之幕下的人们处于

一种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是一种假想的状态［14］。显而

易见的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人们对社会现有的不平等观念是一种有知状态，人们处

在无知之幕中制定的法律制度会尽可能地保护弱小，但

是如何把握保护的程度罗尔斯这一理论又是模糊的，比

如说人们恐惧揭下无知之幕发现自己是清洁工从而制定

保护清洁工的法律，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

群体都受益，那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其他群体的合

法权益，但无知之幕下建立的协议都不是具体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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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行起来很难把握具体的度，对于保护程度难以界

定使得法律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这样的法律只是形式

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平等。在《正义论》中，罗尔斯

认为正义原则的推导以及基本善的分配离不开无知之

幕。而德沃金认为，在无知之幕下签订的契约，是不真

实的。而不真实的契约，根本不是契约。资源平等理论

减少了对无知之幕的使用。德沃金认为罗尔斯正义原则

所构建的平等，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平等。罗尔斯追求

“社会基本善”的平等，而忽略了“自然基本善”，也

忽略了各种不平等的成因不同，却将所有不平等视作一

个整体状况，通过制度来进行调整，从结果上来考察社

会基本善分配到每个个体头上的平等与否，从而作为判

断是否正义的标准。

德沃金批判了这种结果意义上的平等，他所要追求

的是一种诞生在起点的平等：在起点阶段就给予每个人

相同的物质条件，同时顾及每个人的偏好问题，确定对

每个个体而言，所拥有的资源是平等的。德沃金提出一

种“嫉妒检验”［15］设想。这一设想的背景与无知之幕

有很大差别。“嫉妒检验”设想的背景是所有人在拍卖

前都是平等无差别的境况，对于荒岛初始分配中难以避

免的不平等因素利用拍卖来修正，而对于再分配中如天

赋、运气、才能等不同的因素，则用法律制度等一系列

程序来加以保障从而达到其资源平等。它给予了每个人

平等的关心，每个人可自由选择他/她所需要的资源，自

行判断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并且用蛤壳获取那些资

源。德沃金的这种平等是一种事后平等。一个社会，如

果倾向于事后平等即每个社会成员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但在事后补救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那产生的结果只是均

等而非平等，只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浮于表面的同情和

关心，并且这种做法对于那些更加努力的人来说又何尝

不是一种不公平不平等?但如果致力于事前平等，社会

上的所有成员都能以平等的境况面对偶然因素。总的来

说，德沃金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差异之一就在于实现平

等的时间节点不同。总之，无论选择起点平等还是事后

平等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将起点平等与事后补偿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实现平等的目标。

2.3  法律不应全部承担“个人选择”因素造成的

不平等

罗尔斯认为，一个人的愿意做出努力的程度，受到

自然禀赋的影响，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社会偶然因素与自

然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这些没有道义上的应得性［16］。然

后他根据契约论、原初状态、无知之幕这些假设条件，

推论出财富的分配应该遵循最大最小化规则。德沃金认

为最大最小化规则忽略了责任这个要素，差别原则没有

考虑个人的选择与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一个人穷有可

能是因为能力低下、身体残疾、家境不好、社区环境不

好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好吃懒做、不求上进造成的，

但是最大最小化原则不区分前者与后者，造成法律必须

既补助前者也补助后者。既然好吃懒做也能拿补助，那

么何必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呢？比如说在最不利者群体

中，有人选择继续努力奋斗，有人选择混吃等死躺平摆

烂，几年过去后，选择努力奋斗的人收入大涨已经不符

合最不利者群体的标准，而躺平的人还符合。有的人成

为最不利者可能是因为父母教育水平低、学校教育水平

低、天生智商低、身体残疾、精神境况不佳、遭受歧视

的肤色、意外事件等客观因素，而有的人成为最不利者

则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工作、懒惰等自身主观因素。前一

类人成为最不利者主要不是自己的选择，确实是一些客

观因素无法改变，而后一类人成为最不利者，主要是他

们自己的选择造成的，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对于这两类不同的人，差别原则却要求“一视同仁”，

都要给予帮助。

德沃金提出了具体责任原则，他认为一个人对于

自己生活过得好不好还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他构建

资源平等理论，希望实现“钝于禀赋，敏于抱负”的

目标，［17］试图区分清楚在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中，哪些

是个人需要承担责任的，哪些是由法律来承担责任的。

他认为，法律有责任调整人们在初始财富、残疾、工作

天赋、家庭条件上的不平等，除此以外的不平等无需法

律负责。社会成员在个人背景上的平等是需要法律调节

的，法律需要保障社会成员在面对偶然因素时不会因为

自身家庭、种族、天赋等受到歧视，但公民在生命中做

出的选择导致的不平等是要由社会成员自己负责的。资

源平等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就体现了个人的选择。德沃

金资源平等理论依赖两条原则，一是重要性平等原则，

二是具体责任原则。这两个原则既体现了每个公民应该

平等地受到政治社会的重视，又体现了他们每一个人应

该平等地对自己在人生历程中所做的自主选择负责。平

等是最根本的美德，法律平等对待公民和公民对自己的

选择负责并不是妥协之下的产物，而是平等的必然要求

和应有之意。自由选择不是一种妥协的产物，而是本就

应当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遵守

这两个原则。法律制度必须认定每个人的命运都具有同

等重要性，因此，当衡量某项制度时，法律就不能忽视

该政策对某些公民的影响，平等的尊重是完全不同的要

求，平等的尊重意味着，法律必须尊重每个个体的尊

严，也就是允许每个人自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

活，什么样的生活是成功的生活。法律要尊重公民的个

人责任，将有关目的的选择留给社会成员自己做主，并

由公民自行承担责任。具体责任原则不歧视、不反对任

何种类的生活，只要这种生活是社会成员自己选择的而

不是被强加的。

2.4  德沃金资源平等理论的不足

第一，由于资源平等理论强调对于自身能够负责的

事情要负责任，对不能负责的事情由国家承担，资源平

等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就是鼓励人们否认自己对于问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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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这种机制会激励人们逃避负责，用一切手段证

明自己对于各种问题不负有责任。

第二，重要性平等原则是德沃金的平等理论的核心

命题，从客观看，人们的人生获得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从主观上来看，人与人之间获得成功是一样重要的。这

一原则是仅仅就每个人的生命而言的，排除了性别、种

族、天赋以及其他因素对每个人的影响。重要性平等原

则主张，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并不应被虚

度，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要

求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力和资格。这一原则要求法律、法

规制度应该保障其所有社会成员的人生不因社会背景、

种族、性别、特殊技能以及其他不利条件而遭受不平等

的对待，从而使他们的人生价值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上受到同样的重视。

既然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当一个社会成

员与另一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平衡

呢？德沃金提出了比较成本的概念。通过对比这两个社

会成员的经济成本来决定谁需要退让，并且明确指出金

钱最抽象是最佳比较的标准。但是当两者之间的成本都

无法用金钱衡量时，比如说两者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损

失，这种情况德沃金没有解释［18］。

第三，平等理论中无论是“荒岛”“拍卖”“虚拟

保险”还是“平等份额的贝壳”，都是纯粹理论设计中

的产物，现实中难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德沃金一

系列的资源平等理论无疑是具有价值的，如实现平等的

时间节点、保险机制的运用等，都可以给现实的分配制

度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3  德沃金平等理论的借鉴意义

《野叟曝言》里提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即有权势的人犯法也和普通民众一样处以罪罚，

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经过多年的演变和探索，目

前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体

系，把德沃金一直推崇的平等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利，

任何其他的权利都是从平等权中延伸出来的。我国《宪

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

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我国，平等权的

内容十分广泛，还包括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等特定内

容。我们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平等权做出更多的关

注。我国的平等权在法律中的地位还不甚完善，但不可

否认的是，平等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德沃金

平等理论有不足之处，但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将

平等放在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资源平等理论着重讨

论了责任与平等的关系。罗尔斯认为，一切的不平等都

是社会偶然因素与自然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这些没有道

义上的应得性。随后他根据契约论、原初状态、无知之

幕这些假设条件，推论出财富的分配应该遵循最大最小

化原则。德沃金认为最大最小化原则忽略了责任这个要

素。一个人穷有可能是因为他智力低下、身体残疾、家

境不好、社区环境不好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好吃懒

做、不求上进造成的，但是最大最小化原则不区分前者

与后者，造成法律必须既补助前者也补助后者。既然好

吃懒做也能拿补助，那么何必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呢？德

沃金提出了具体责任原则，他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

过得好不好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构建资源平等理论，

希望实现“钝于禀赋，敏于抱负”的目标，意图区分清

楚在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中，哪些是个人需要承担责任

的，哪些是由法律来承担责任的。

资源平等理论指出了保险这一金融工具对于平等的

独特意义。资源平等理论认为，对于有一些风险，人们

可以通过保险来进行规避的。对于这些风险，会产生四

种情况，一种是买了保险但是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一

种是买了保险发生保险事故获得理赔的，一种是没买保

险也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一种是没买保险但是发生保

险事故的。对于这四种不同的情况，法律都没有必要承

担责任，因为它们都是人们自由选择之下的结果。如果

法律需要替没有买保险的人承担责任，那其实对于愿意

买保险的人就不公平了，降低了买保险的好处，变相干

涉了人们的自由选择。

德沃金借鉴了获得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抽象权利的概

念，并通过对资源平等的解释实现了这一理论，这一理

论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具有很大的争议。他关注个

人自主权的平等而不是人的价值平等，这一观点是对他

平等理论的最佳解读。

4  结语

平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平

等的研究，不同的国家体制、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

哲学家也会对其有不同的见解。德沃金的平等理念构建

于两条基本原则与抽象平等权之上，弥补了罗尔斯忽视

个人责任的缺陷。德沃金的平等观从正义的角度提出权

利、福利甚至资源的平等，强调平等在于每个人都得到

平等的照顾和尊重。他以起点平等为基础，建立自己的

资源平等理论，试图以拍卖、虚拟保险市场来建立一个

公平正义的环境从而解决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由此

实现结果的平等。但是德沃金并没有协调好平等与责

任，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也存在内部矛盾，纯粹的“敏

于抱负”与纯粹的“钝于禀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

实现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也无能为力。一

个国家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

施去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所统治下的公民被平等

地关切与尊重。德沃金的平等理念虽然有不足之处，但

不可否认其思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对其理论的研究可

以为我们在面对不平等问题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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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kin’s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Rawls’ Theory of 
Equality

Fang Zeme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Equality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society, and both Rawls and Dworkin are significant legal scholars 
of neoliberalism. Examining their concepts of equality in detail reveals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Rawls proposed two 
principles as guidelines for distribution and employ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methods to construct the 
entire distribution system. Dworkin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hypothetical constructs such as the ‘island auction,’ the ‘envy 
test,’ and the ‘virtual insurance market,’ developing his own model of just distribution to achieve equality. He argue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equalit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theory of ‘equality of starting points’ in distribution and oppose 
the ‘equality of outcomes’ pursued by welfare equality. He proposed the principles of importance equality and specific 
responsibility, and attempted to achiev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and thereby realize the theoretical goals 
of ‘sensitive to ambition’ and ‘insensitive to endowment’—through the designs of island auctions and virtual insurance 
markets.
Key words: Dworkin; Rawls; Just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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